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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盈方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盈方微”）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政府（下

称“杭锦旗政府”）、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又名“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 772 研究所”，下称“772 所”）签署了《基于

北斗系统的“数字牧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一、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宗旨：发展北斗卫星应用产业，利用信息科技手段提升畜

牧业生产效率，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监控保护珍稀动物、植物和自

然生态环境；通过“数字牧场”项目的建设，在促进现代畜牧业发展

的同时，锻炼和培养一批信息化人才和队伍，提高当地信息化科技水

平。 

2、合作内容：在杭锦旗建设基于北斗系统的“数字牧场”信息

化系统，由点到面，逐步覆盖杭锦旗全部牲畜；将“数字牧场”系统

和杭锦旗的政务信息化系统对接，实现对杭锦旗范围内的珍稀野生动

物、植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功能，成为杭锦旗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合作将基于北斗的“数字牧场”系统在鄂尔多斯、内蒙以



及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3、合作分工及各方主要权利义务 

（1）杭锦旗政府指定具体的事业主管单位（下称"项目方"）作

为项目的实施单位,设立专门的“数字牧场”建设协调管理办公室统

一协调项目建设的相关事宜，并拨付专门的预算用于项目建设。 

（2）772 所和上海盈方微根据项目方提供的需求，设计项目技

术方案，上海盈方微和项目方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负责项目具体

实施，772 所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支持。 

（3）在上海盈方微和项目方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中，上海盈

方微同意“数字牧场”一期的示范工程免费实施，项目协议中的其他

部分按照项目协议规定内容进行；杭锦旗政府和项目方同意 772 所和

上海盈方微为杭锦旗农牧业系统信息化建设优先承建单位，772 所和

上海盈方微在同等商务条件下，具有优先获得杭锦旗信息化工程承建

资格的权利。 

4、本协议自三方签章之日生效，未尽事宜三方可协商确定并另

行签订补充协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1、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政府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拥有 1.89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农

牧业大旗，牲畜存栏量超过 200 万头；畜牧业的信息化，产业化、资

本化是杭锦旗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工作内容。随着市场的发展，杭锦



旗政府提出建设“数字牧场”的发展思路，以期进一步推动畜牧业的

发展。 

 

2、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

第 772 研究所） 

注册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四营门北路 2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微电子技术研究，促进航天科技发展。专

用集成电路设计测试与封装，集成电路产品试制，集成电路筛选与质

量一致性试验，集成电路检测与失效分析，集成电路应用技术开发，

相关技术服务与咨询服务。 

法定代表人：赵元富 

开办资金：9920 万元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为专业正局级研究所，现有专职研究

人员近千人，是国内最大的军用集成电路研制单位。在北斗系统

短报文传输控制芯片市场占有率超过 95%，同时拥有从芯片、设

备、运营平台一体化全部北斗产业化核心技术。 

交易对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战略合作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战略合作，公司通过“数字牧场项目”，拓展了在北斗应用

产业领域的市场份额，有利于公司整合研发实力，为公司在北斗应用

产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杭锦旗后续信息化项目的规划也为



公司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截止本公告日，各方

尚未就项目实施签署具体协议，本次战略合作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本协议未约定项目的履行期限，项目实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

不确定性；本协议约定了上海盈方微与 772 所在同等商务条件下，具

有优先获得杭锦旗信息化工程承建资格的权利，但该承建资格不具排

他性，上海盈方微是否能进一步拓展相关业务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上海盈方微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政府、北京

微电子技术研究所签署的《基于北斗系统的“数字牧场”建设战略合

作协议》。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